附件1

示范县创建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组织管理（25分）
	水土保持工作纳入本级“十五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政府年度工作报告，有1项得2分
	4

	
	形成水土保持部门协同机制得4分；其他不得分
	4

	
	落实水土保持空间管控、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和运行管护、有关规划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等制度，有1项得2分
	6

	
	规范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生态清洁小流域、坡改梯和淤地坝建设，侵蚀沟治理，城市水土保持等，有1项得1分
	5

	
	加强水土保持信息能力建设及应用，及时准确将信息录入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得4分；其他不得分
	4

	
	创建周期内开展水土保持宣传教育，每开展1年得1分
	2

	综合防治

（25分）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且形成有效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得2分；其他不得分
	2

	
	完成本级水土保持规划的综合治理任务序时进度得5分；完成90%以上得3分；完成80%以上得1分；其他不得分
	5

	
	全面落实水土保持空间管控制度，科学实施差别化保护治理措施；依法落实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制度，加强水土保持全链条全过程监管；按要求完成部省两级水土保持遥感监管发现问题查处，实现整改销号闭环管理；依法依规依标开展农林开发等生产建设活动监管；强化部门间协同监管和联动执法，依法严格查处水土保持违法违规行为；推动水土保持监督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落实落地，有1项得2分
	12

	
	水土保持监测站点正常运行，应用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实施精准防治，开展水土保持成效监测评价，有1项得2分
	6

	工作创新（20分）
	推动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投入循环机制、人为水土流失新型监管机制、水土保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实践、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管模式、新增耕地指标交易等工作并取得成效，有1项得2分
	10

	
	创建周期内利用绿色金融和社会资本治理水土流失的资金4000万元以上（中部地区2000万元以上；西部、东北地区1000万元以上）得6分；2000万元以上（中部地区1000万元以上；西部、东北地区500万元以上）得3分；其他不得分
	6

	
	水土保持工作中应用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有1项得1分
	4

	工作成效
（30分）
	完成水土保持率目标值序时进度，中度及以上侵蚀面积持续减少，生态系统水土保持功能明显提升，有1项得4分
	12

	
	水土保持特色产业有效形成，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有效培育，农村居民收入明显提高，有1项得4分
	12

	
	水土保持工作得到省部级以上宣传，水土流失防治模式在同类地区推广应用，有1项得3分
	6

	总分
	100




